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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准予福建省利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  
从事劳务派遣许可的批复

福建省利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 ：

你单位提交的关于劳务派遣许可的申请及相关资料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、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等规定，经审核，你单位符合劳务派遣业务经营条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准予福建省利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经营劳务派遣业务。
法定代表人：吴从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91350582MA2Y2UYQ3T   机构性质: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：壹仟万圆整，经营地址: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池店镇泉安北路912号恒达利商务大厦4楼J座。

二、《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》证号:362200FJ20210009,有效期3年。你单位取得《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》后，应当妥善保管，不得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。

三、你单位分立、合并后继续存续，其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注册资本等改变的，应向许可机关申请变更登记。分立后设立新公司的，应当按照规定重新申请劳务派遣行政许可。

四、你单位需要延续行政许可有效期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许可机关提出延续行政许可的书面申请，并提交3年以来的基本经营情况；逾期提出延续行政许可的书面申请的，按照新申请经营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办理。

五、你单位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许可机关提交上一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。

六、你单位应按照《劳动合同法》、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、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、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劳务中介管理服务暂行规定》加强管理，依法建立职工名册，依法经营劳务派遣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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